2018年校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八届学术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从学校全局和学校学术发展出发，行使自己的学术权利，为学校学术发展的各项工作出谋划策，切实强化学院师资和学科建设，统筹、履行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咨询等职权，促进学校学术事业的有序发展，2018年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一、召开学术会议，审议相关学术事务
[bookmark: _GoBack]2018年来，学校学术委员会共召开会议3次。其中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专委会1次，科学研究专委会2次。具体安排如下：2018年3月19日上午，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夏力在行政楼1号会议室主持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四次会议，审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方案（试行）》。2018年10月23日，
三、积极开展学术道德教育，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委员会坚持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原则，严查、杜绝学术不端事件。为维护学校的优良学风，规范学术行为，严肃学术风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精神，制订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试行）》，开展学术风气宣讲教育，努力打造求真务实、诚信严谨的学术风气。
四、做好学校的人才把关工作
师资是学校发展的核心资源，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学校高层次人才评审中提供了专业的咨询和评价，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中，积极参与学校组织召开的博士面试评审会议，对拟引进人员学术水平及是否符合学校发展需要提供专业的咨询和评价，充分保证了学校人才引进的质量。
五、保证学校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
科学研究水平是体现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学校的科研申报、评审、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确保项目评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学校科研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六、指导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的工作
为加强各学院分学术委员会建设，履行校学术委员会对各学院分委员会日常工作的指导，明确和规范基层学术组织行为，助推各二级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评价中的主体作用。
七、为学校学科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双一流”建设形势逼人，学科是大学发展的龙头，一流学科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科体系建设、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等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在学科团队建设、专业调整、学科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